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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县引才及创业优惠政策摘要
一、武隆县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摘录）
（六）培养创新人才
22．大力引进培育高端人才。对县政府引进的博士或副高职称以上的高层次人才，在县城提供人才公寓1套，同时在仙女山旅游度假区提供学术度假房1套，在武隆服务满10年且贡献突出的，可终身享受住房待遇。对正高职称、博士后以上人才，按协议一次性补助安家费10万元；对紧缺副高职称、博士、高级技师等人才，按协议一次性补助安家费5万元。根据项目研发需要，配套一定比例的研发启动经费。对引进的各类创新人才，每年组织一次体检和疗养，配偶子女随调随迁，协助安置就业，优先安排入学。鼓励高端人才以咨询、兼职、客座、顾问、合作开发等方式参与我县重大科研活动。采取人才聘任、挂职等柔性方式引进的高端人才，可实行户口不迁、关系不转、来去自由的政策，对在武期间做出突出贡献的予以奖励，获得“贡献奖”的奖励本人5万元，获得“十佳人才”称号的奖励本人1万元。对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县政府给予一定的奖补。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摘录）
县政府设立引进人才专项基金100万元于县人才办，同时接受社会捐赠和从项目资金中提取人才引进专项资金，专门用于人才引进、资助、奖励等经费支出。
三、武隆县人才公寓管理办法（摘录）
申请条件及优惠政策第五条 凡本县新引进的紧缺专业或创新创业人才，在武隆县城没有住房的，均可申请租住人才公寓（往年引进的紧缺专业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可以参照执行），经批准后，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第八条 行政事业单位引进人才的租金，租期内由县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补贴。国有企业引进人才，采取一事一议方式解决。
四、武隆县科技副职培养管理办法（摘录）
（三）挂职对象及方式挂职对象：根据县内各单位提出的具体工作需求，选拔和引进县外（包含武隆籍在外读书、工作的人）具备相应技术能力、资质和具有相应工作经历和业绩的人才或团队。
方式：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岗位聘用、项目合作、技术合作、课题研究等方式。
（五）优惠政策科技副职除根据合同约定享受相应的报酬待遇外，还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在武隆工作期间，由用人单位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二）科技副职在武隆组织实施的科技开发项目，属县级科研项目可提供10万元以下科研启动经费，属市级科研项目可提供30万元以下科研启动经费，属国家级科研项目可提供50万元以下科研启动经费。
（三）根据工作需要，科技副职可挂任用人单位副职领导干部，并参与班子成员分工。
（四）科技副职挂职满两年，愿意长期在武隆工作并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可按有关规定选拔任用为领导干部。
五、武隆县企业家绿卡管理使用办法（摘录）
（一）颁发对象
1. 企业家绿卡（以下简称“绿卡”）颁发对象为县内外企业和投资者在我县注册成立独立法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四）享受待遇
6. 绿卡持有者凭绿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游览武隆县5A级景区，每次可免5张门票（含持有者本人）。
8. 由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和县兴农担保公司担保，有关银行给予绿卡持有者200万元以下的担保授信（房地产企业除外）。
9. 公安部门依据绿卡持有者的申请，依法对绿卡持有者及配偶、子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绿卡持有者子女在武隆县内可自由择校就读，与本县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10. 县政府邀请绿卡持有者列席全县经济类工作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绿卡持有者参加县级以上劳动模范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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